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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特
訂定「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是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學習內容包括針對課程之
學習教材準備、分組討論、實驗、課業諮詢、語文練習、溝通聯繫及配合辦
理其他相關教學輔助活動。 

第 3 條 課程符合以下條件者可申請教學助理： 

一、學院核心基礎課程。 

二、配合證照考試課程或輔導專業實務技能。 

三、大班教學課程。 

四、實施遠距教學課程。 

五、其它課程：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依個案認定。      

第 4 條 各教學助理之名額每學期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視經費多寡及各教學單位實
際執行情形分配。 

第 5 條 擔任教學助理需具本校在學學籍暨本國籍之學生。                       

第 6 條 教學助理應確實支援教學或輔導學生，需出席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
相關輔導講習及繳交規定資料。 

第 7 條 教學助理指導老師不得於投保期間任意更換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於當學期投
保期間內，不得因任何理由要求退保。 

第 8 條 本辦法僅適用教學助理，以學習為主要目的，若於學習期間學生認為有違反
學習內容之情事，需立即向開課單位提出終止此課程學習之異議。 

第 9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